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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王宗辉先生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
致。

重要内容提示：
权益变动方向

权益变动前合计比例

权益变动后合计比例

本次变动是否违反已作出的承诺、意向、计划

是否触发强制要约收购义务

比例增加□ 比例减少√
6.01%
6.00%
是□ 否√
是□ 否√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基本信息
1.身份类别

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身份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其他5%以上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合并口径第一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仅适用于无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其他 原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请注明）

2.信息披露义务人信息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王宗辉

投资者身份

□ 控股股东/实控人□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 _____________√ 不适用

上述信息披露义务人无一致行动人
二、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的基本情况
宁波水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12月9日收到

持股5%以上股东王宗辉先生《关于减持股份触及1%刻度的告知函》，其于2025
年 11月 28日至 12月 9日期间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 35,400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 0.02%，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比例由 6.01%减少至 6.00%，权益变动

触及1%刻度。具体情况如下：

投资者名称

王宗辉

合计

变动前股数（万
股）

1202.7541
1202.7541

变 动 前 比 例
（%）

6.01
6.01

变动后股数（万
股）

1199.2141
1199.2141

变 动 后 比 例
（%）

6.00
6.00

权益变动方式

集中竞价 √
大宗交易 □

--

权益变动的
时间区间

2025/11/28-2025/12/9
--

三、其他说明
1.本次权益变动为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履行此前披露的减持股份计划所

致，减持计划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9月8日披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的《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之间内部转让股份及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
告》（公告编号：2025-051）。本次减持事项与股东此前已披露的计划、承诺一
致。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减持股份计划尚未实施完毕。

2.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持续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导致
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3.本次权益变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一一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
股份》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

4.本次权益变动不涉及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不触及要约
收购。

5.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仍处于其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公司将继
续督促其严格执行减持相关规定，持续关注减持计划的进展情况，并严格根据
相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宁波水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10日

证券代码：603700 证券简称：宁水集团 公告编号：2025-062

宁波水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舒华体育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于2025年12月8日、2025

年12月9日连续两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属于股票交
易异常波动情形。

●公司股票于 2025年 12月 4日、12月 5日、12月 8日和 12月 9日连续四个
交易日涨停，股价区间涨幅累计达46.54%，显著高于同行业及上证指数同期水
平。公司股价近期波动较大，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经公司自查并向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核实，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不存
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公司股票交易于2025年12月8日、2025年12月9日连续两个交易日内收盘

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
属于股票交易价格异常波动情形。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公司董事会对公司股票异动情况进行核查，并向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

人函证核实，情况如下：
（一）生产经营情况
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活动一切正常，市场环境、行业政策没有发生重大调整，

生产成本和销售等情况没有出现大幅波动，内部生产经营秩序正常。
（二）重大事项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除了在指定媒体上已公开披露的信息外，不存在影响

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异常波动的重大事项；不存在其他涉及本公司应披露而未披
露的重大信息，包括但不限于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发行、重大交易类事项、业务重
组、股份回购、股权激励、破产重整、重大业务合作、引进战略投资者等重大事项。

（三）媒体报道、市场传闻、热点概念情况
公司未发现存在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可能产生重大影响的媒体报道及市

场传闻，也未涉及市场热点概念。

（四）其他股价敏感信息
公司未发现其他有可能对公司股价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公司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在公司本次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不存
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二级市场交易风险
公司股票于 2025年 12月 4日、12月 5日、12月 8日和 12月 9日连续四个交

易日涨停，股价区间涨幅累计达 46.54%，显著高于同行业及上证指数同期水
平。公司股价近期波动较大，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二）业绩风险
公司已于 2025年 10月 2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

了《舒华体育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三季度报告》。2025年前三季度，公司营业
收入100,788.33万元，同比增长11.4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555.48
万元，同比下降 30.0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
291.71万元，同比下降3.78%。公司短期经营业绩存在业绩波动的风险，敬请广
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三）其他风险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

日报》为公司指定信息披露报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为公司
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四、董事会声明及相关方承诺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公司不存在其他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
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
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
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特此公告。
舒华体育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10日

证券代码：605299 证券简称：舒华体育 公告编号：2025-059

舒华体育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山东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于2025年12月5日、12

月8日、12月9日连续三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根据《上
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 经公司自查，并书面发函询问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截至本公告披
露日，确认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重要信息。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公司股票于2025年12月5日、12月8日、12月9日连续3个交易日收盘价格

涨幅偏离值累积超过 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针对公司股票异常波动，公司对有关事项进行核查，并询问了公司控股股

东及实际控制人。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1、经公司自查，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情况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

调整，内部生产经营秩序正常。
2、经公司自查和问询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除公司

已披露事项外，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影响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的重大事项，不存在其他涉及本公司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3、公司关注到近日市场上大业股份涉及商业航天概念，经公司自查，公司
于 2021年 6月 30日以现金方式对湖北三江航天江北机械工程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江北公司”）增资，以人民币5,999.80万元认缴“江北公司”新增注册资本人

民币 2,620.00万元，增资完成后持有江北公司 4.216%的股权，江北公司主要从
事航天动力系统、天线罩等航天产品研发生产，目前净利润规模较小。公司上
述投资属于财务性投资，由于公司股权占比较小，股息、红利等收益较少，对公
司业绩影响甚微。此外，公司未发现存在其他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可能产生重
大影响的媒体报道、市场传闻或热点概念。

三、相关风险提示
1、二级市场交易风险。公司股票于 2025年 12月 5日、12月 8日、12月 9日

连续3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积超过20%，波动幅度较大，股价剔除大
盘和板块整体因素后的实际波动幅度较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
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2、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和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
时报》、《证券日报》刊登的相关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
风险。

四、董事会声明及相关方承诺
公司董事会确认，公司没有任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

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等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
董事会也未获悉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
披露的、对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
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特此公告。
山东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10日

证券代码：603278 证券简称：大业股份 公告编号：2025-045

山东大业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湖南国科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近日接到股东湖南国科
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科控股”）通知，获悉国科控股所持有的本公司部分
股份被质押，具体事项如下：

一、股东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1、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 东
名称

国 科
控股

合计

是否为控股
股东或第一
大股东及其
一致行动人

是

-

本 次 质 押
数量（股）

1,090,000

1,090,000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2.79%

2.79%

占公司当
前总股本

比例

0.50%

0.50%

是 否
为 限
售股

否

-

是 否
为 补
充 质

押

否

-

质押
起始日

2025年 12月8日

-

质押
到

期日

解 除 质
押 之 日

止

-

质权人

长沙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远大支行

-

质押用
途

融资

-
注：本次质押股份不涉及负担重大资产重组等业绩补偿义务。
2、股东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
称

国科控
股

长沙芯
途投资
管理有
限公司

向平

合计

持 股 数 量
（股）

39,035,306

19,491,864

8,268,952
66,796,122

持股
比例

17.98%

8.98%

3.81%
30.77%

本次质押前
质押股份数

量
（股）

11,738,800

0

0
11,738,800

本 次 质 押
后 质 押 股

份数量
（股）

12,828,800

0

0
12,828,800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例

32.86%

0.00%

0.00%
19.21%

占 公 司
当 前 总
股 本 比

例

5.91%

0.00%

0.00%
5.91%

已质押股份情况

已 质 押
股 份 限
售 数 量
（股）

0

0

0
0

占 已 质
押 股 份

比例

0.00%

0.00%

0.00%
0.00%

未质押股份情况

未 质 押 股
份 限 售 数

量（股）

0

0

6,201,714
6,201,714

占未质押
股份比例

0.00%

0.00%

75.00%
11.49%

注：
1、表格中如出现合计数与所列数值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计算所致；
2、实际控制人向平先生所持限售股份性质为高管锁定股；
3、公司总股本数量以截至2025年12月9日的总股本217,102,452股计算。
二、备查文件
1、股份质押登记证明；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湖南国科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9日

证券代码：300672 证券简称：国科微 公告编号：2025-074

湖南国科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1.北京清新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清新环境”或“公司”）全资子
公司四川发展国润水务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润水务”）拟参与竞买四川省
生态环保产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四川省生态环保集团”）在西南联合
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转让的眉山国润金象排水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眉山金象”）100%股权。若国润水务本次竞买成功，国润水务将持有眉山金象100%股权。2.若国润水务本次竞买成功，其竞得眉山金象100%股权事项将构成关联交
易，但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3.本次参与竞买事项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第三次专门会议及第
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董事会授权国润
水务管理层在董事会决策范围内确定最终摘牌价格，本次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
会审议。4.本次国润水务能否摘牌成功以及最终交易价格均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
根据后续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关联交易概述
根据西南联合产权交易所公开信息，四川省生态环保集团于 2025年 11月17日在西南联合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转让其持有的眉山金象100%股权，挂牌转

让底价为 5,620.00万元。根据全资子公司国润水务的战略发展需要，为推动业
务发展，巩固和拓展水务市场占有率，国润水务拟参与竞买眉山金象100%股权。

由于四川省生态环保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的相关规定，本次竞买构成关联交易。

该议案已经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 2025年第三次会议审议并同
意提交至董事会审议。2025年12月8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
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全资子公司拟公开摘牌眉山国
润金象排水有限公司100%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唐鸿已对该事项
回避表决。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不构成重组上市。

二、交易对方/关联方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对方为四川省生态环保集团，基本情况如下：1.公司名称：四川省生态环保产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企业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3.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10008666937X54.注册地址：中国（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成都高新区天府二街 151号B座19楼5.成立时间：2013年12月17日6.经营期限：2013年12月17日至2063年12月16日7.法定代表人：刘强8.注册资本：498,248.2528万元9.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建设工程设计；建设工程监理；建设工程施工；城市

生活垃圾经营性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水污染治
理；大气污染治理；固体废物治理；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服务；生态恢复及生态保
护服务；再生资源回收（除生产性废旧金属）；再生资源销售；市政设施管理；合同
能源管理；环保咨询服务；环境保护专用设备销售；园区管理服务；生态资源监
测；节能管理服务；建筑材料销售；机械设备销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
工产品）；电气设备修理；仪器仪表修理；碳减排、碳转化、碳捕捉、碳封存技术研
发；工程技术服务（规划管理、勘察、设计、监理除外）；工程管理服务；以自有资金
从事投资活动。（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10.主要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四川发展（控股）有限责任公司持股74.69842%，
实际控制人为四川省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11.关联关系说明：四川省生态环保集团持有清新环境42.12%股权，为公司
控股股东。12.历史沿革、近三年主要业务和主要财务数据：

四川省生态环保集团是经四川省委、省政府同意，省国资委批准，整合四川
省属生态环保资产，设立的省级生态环保综合服务平台，是四川发展（控股）公司
旗下“川发实业”板块重点企业。四川省生态环保集团近三年业务覆盖水、气、
固、能全要素，重点聚焦工业烟气治理、水务投资与运营、节能改造及服务，固危
废处置及资源化利用、生态修复、环保工程与技术综合服务、节能环保装备制造
七大业务，贯通咨询、规划、设计和投建运全链条。

根据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成都分所出具的《审计报告》
（XYZH/2025CDAA2B0239），四川省生态环保集团最近一年经审计主要财务数
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2024年12月31日

3,892,587.45
2,679,780.18

所有者权益

资产负债率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1,212,807.27
68.84%

2024年1-12月

999,548.15
- 27,257.16
- 40,210.46

13.经查询，四川省生态环保集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基本信息
标的公司：眉山国润金象排水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四川省眉山市东坡区尚义镇象耳社区8组90号
注册资本：2,370万元
成立日期：2014年3月5日
法定代表人：任平
营业范围：污水处理；中水回用；污泥处理；环保技术服务；环保项目的投资

及经营管理（不得从事非法集资、吸收公众资金等金融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经查询，眉山金象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二）股东情况
四川省生态环保集团持股100%。
（三）权属情况
根据中瑞世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出具的对眉山金象100%股权的资产

评估报告（中瑞评报字〔2025〕第501708号），纳入本次评估范围内的房屋建筑物
均未办理产权证书，眉山金象提供了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
证、施工合同等权属佐证资料并出具了无证房产的产权声明，承诺产权归其所
有，产权无争议，同时四川省生态环保集团承诺如果上述房屋产权出现问题愿承
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无证房产相对应的土地为国有建设用地，已取得川（2021）
眉山市不动产权第0005228号、川（2021）眉山市不动产权第0039435号《不动产
权证》，为出让公共设施用地。无证房屋的建筑面积主要依据眉山金象提供的有
关图纸确定。除此之外，不存在其他权属资料不全面或者存在瑕疵的情形。

（四）主营业务发展情况1.眉山金象化工园区、经济开发区新区净水厂一期项目
一期项目占地约 29亩，设计规模 10,000吨/日。项目于 2015年 3月开工建

设，2017年4月投入试运行，特许经营期至2047年3月31日，出水指标为国家现
行《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准Ⅳ类水标准。2.提标升级改造工程项目

提标项目占地约5亩，设计规模10,000吨/日。项目于2018年8月开工建设，2020年1月正式运行，运营期限同一期项目，主要对一期项目的出水提标处理，
出水指标达到国家现行《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准Ⅲ类水标准。

（五）主要财务数据
根据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四川分所出具的《审计报告》（大华

审字〔2025〕2411015945号），标的公司截至 2025年 6月 30日一年一期经审计财
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资产合计

负债合计

应收账款

或有事项总额

所有者权益合计

营业收入

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025年6月30日

9,936.90
7,018.87
2,666.82

0.00
2,918.03

2025年1月1日一2025年6月30日

898.15
166.20

-227.37

2024年12月31日

9,767.96
6,686.94
2,098.96

0.00
3,081.02

2024年度

1,765.79
365.77
-17.61

（六）资产评估情况
中瑞世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对眉山金象100%股权进行了评估并出具

了资产评估报告（中瑞评报字〔2025〕第 501708号），根据上述资产评估报告，以2025年 6月 30日为评估基准日，采用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两种方式进行评估，
最终以收益法的评估结果作为评估报告使用结果。眉山金象净资产总账面价值2,918.03万元，评估价值5,620.00万元，评估增值2,701.97万元，增值率92.6%。

具体评估情况如下：1.评估目的：对四川省生态环保集团拟转让股权涉及的眉山金象股东全部
权益价值进行评估，为四川省生态环保集团拟转让眉山金象100%股权提供价值

参考。2.评估对象：眉山金象全部权益价值。3.评估范围：眉山金象的全部资产及负债。4.价值类型：市场价值。5.评估基准日：2025年6月30日。6.评估方法：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本次评估分别采用资产基础法和收益
法两种方法进行。在依据实际状况充分、全面分析后，最终以收益法的评估结果
作为评估报告使用结果。7.评估结论

（1）收益法评估结论
经实施评估程序后，于评估基准日，眉山金象股东全部权益在持续经营的假

设前提下的收益法评估结论如下：
眉山金象于评估基准日总资产账面价值 9,936.90万元，负债账面价值 7,018.87万元，股东全部权益账面价值2,918.03万元，评估价值为5,620.00万元，增

值额为2,701.97万元，增值率为92.60%。
增减值原因分析：收益法评估结果包含了企业拥有相关资质、市场资源、管

理团队资源、客户资源及商誉等对公司收益形成贡献的无形资产价值，因此评估
增值。

（2）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
眉山金象于评估基准日总资产账面价值 9,936.90万元，评估价值 10,634.85

万元，评估增值697.95万元，增值率7.02%；负债账面价值 7,018.87万元，评估价
值5,423.35万元，评估减值1,595.52万元，减值率 22.73 %；股东全部权益账面价
值 2.918.03 万元，评估价值为 5,211.50 万元，评估增值 2,293.47 万元，增值率78.60%。

（3）评估结论的确定
眉山金象股东全部权益价值采用资产基础法的评估结果为 5,211.50万元，

收益法的评估结果为5,620.00万元，差异额为408.5万元，差异率为7.84%。两种
评估方法产生差异的主要原因是：

资产基础法主要基于企业财务报表上的显性资产及负债为基础进行，不能
完全反映企业拥有相关资质、市场资源、研发及管理团队资源、客户资源及商誉
等对公司收益形成贡献的无形资产价值，造成资产基础法与收益法评估结果存
在差异。

收益法评估结果更能反映眉山金象股东全部权益价值，因此以收益法评估
结果作为本次评估的最终结论。

经评估，于评估基准日 2025年 6月 30日，眉山金象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5,620.00万元。
（七）债权债务转移
眉山金象原有债权、债务由眉山金象继续享有和承担，不涉及债权债务转

移。
（八）其他事项
根据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四川分所出具的审计报告，截至2025 年 6 月 30 日，眉山金象对四川省生态环保集团的其他应付款合计为 3,375.87万元，分别为应付股利2,657.59万元及其他应付款718.28万元；不存在对

四川省生态环保集团的其他应收款。
本次交易完成后，眉山金象不存在以经营性资金往来的形式变相为四川省

生态环保集团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提供财务资助、担保的情形，不存在公司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对公司形成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的情形。

本次交易完成后，眉山金象作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国润水务的全资子公司，如
与公司关联发生关联交易的，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履行相应的审
议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四、交易标的挂牌信息
根据西南联合产权交易所公开信息，交易标的的挂牌信息如下：1.标的名称：眉山国润金象排水有限公司100%股权2.项目编码：G32025SC10000963.挂牌价格：5,620.00万元（与交易标的对应评估值5,620.00万元一致）4.交易保证金：1,686.00万元5.首次挂牌公告期：自公告之日起20个工作日6.首次挂牌起始日期：2025年11月17日7.挂牌截止日期：2025年12月12日8.受让方资格条件：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企事业单

位或其他组织及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本次股权转让不接受联合体
受让；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9.合同签订：转、受双方于成交次日起5个工作日内签订《产权交易合同》。

10.付款期限：首期价款需在签订《产权交易合同》5个工作日内支付产权交
易总价款的50%，剩余50%交易价款需股权受让方提供出让方认可合法有效担
保，并在签订《产权交易合同》20个工作日内支付，且按照同期五年期以上LPR
利率支付延期付款期间的利息。11.挂牌信息：本次交易网络竞价采用动态竞价方式，按照竞争性、相互交
替、多轮次、正向报价的方式进行网络竞价，最终依据“价格优先”的原则确定最
终报价。

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根据西南联合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信息显示，四川省生态环保集团转让所

持眉山金象100%股权的挂牌底价为5,620.00万元，与中瑞世联资产评估集团有
限公司出具且经评估备案的资产评估报告（中瑞评报字〔2025〕第 501708号）中
的评估结果一致。四川省生态环保集团已在西南联合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征集
意向受让方，并依据交易程序确定最终受让方，最终交易价格以本次挂牌交易成
交价格为准。

眉山金象近五年一期毛利率位于45%以上，净利率位于20%以上，近五年年
均净利润约698万元，收益法评估结果充分考虑了该公司高毛利、高净利的历史
经营情况，且眉山金象核心资产为其所拥有的特许经营权，特许经营期限尚有21年，项目边界条件清晰，污水处理量已达设计标准，污水处理单价稳定。根据
预测的剩余特许经营期年均净利润，眉山金象基准日审计净资产对应的PE倍数
为6.93倍，评估值的PE倍数为13.35倍，经分析22家水务上市公司PE倍数均值
约为16倍。因此，公司认为眉山金象资产优质，经济效益明显，评估增值金额具
有合理性，评估价格较为公允的反映了其真实市场价值。

眉山金象资产权属属于四川省生态环保集团，四川省生态环保集团一直委
托国润水务对其进行经营管理，眉山金象管理团队也一直由国润水务派驻，因
此，国润水务全面掌握眉山金象的生产运营和经营效益情况，对未来利润贡献的
预测客观准确且可实现。根据公开竞拍情况，国润水务将按照全投资年平均收
益率不低于7%，若考虑杠杆收购，杠杆收购自有资金年平均投资收益率不低于10%，合理设定最终竞拍价格。

六、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次交易尚在公开征集受让方阶段，若国润水务摘牌成功，将使用其自筹资

金受让眉山金象100%股权，由于本次交易的成交金额、支付期限、协议的生效条
件等事宜尚无法确定，公司将根据后续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七、涉及关联交易的其他安排
本次交易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债务重组等情况，不存在与控股股东

产生同业竞争的情形，不存在公司股权转让或者高层人事变动计划等其他安
排。交易完成后眉山金象现有员工与眉山金象之间的劳动关系保持不变。

八、本次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1.有利于水务板块业务发展，提升核心竞争力
按照水务板块发展规划，以提升核心竞争力为目标，向中水利用、工业废水

领域发力。本项目完全符合国润水务发展方向，该项目出水达到地表水准三类
标准，在工业污水行业较为罕见，是国润水务在工业污水运营领域的核心标杆业
绩，也是后续国润水务在市场上赢取项目的核心竞争力，有助于拓展相关业务领
域。2.持续发挥协同效应，提升公司整体经济效益

国润水务于2021年6月中标眉山金象二期委托运营项目，委托运营期5年，
因此国润水务一直对眉山金象项目一期及二期进行协同管理。获取本项目后，
增大获得三期项目委托运营的机会，进一步降低运营成本，提升国润水务整体效
益。如国润水务未能成功竞拍眉山金象项目，二期委托运营将增加成本费用110万元。3.进一步增厚上市公司营业收入和利润水平

眉山金象2024年净资产收益率为11.87%，高于国润水务同期净资产收益率8.16%，若竞拍成功，将纳入国润水务合并报表范围，进一步增厚国润水务及上市
公司整体收益水平。

如本次竞买成功，眉山金象将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同时，本次交易不会
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现金流量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也不会对公司的独立
性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九、与该关联方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情况2025年年初至公告披露日与关联人四川省生态环保集团（包括与该关联方
受同一主体控制的其他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为 31,856.15万元（含本次关联交易金额）。

十、备查文件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2.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委员会2025年第三次会议决议；3.眉山国润金象排水有限公司审计报告、评估报告；4.上市公司关联交易情况概述表；5.拟签署的产权交易合同。
特此公告。

北京清新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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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清新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
拟公开摘牌眉山国润金象排水有限公司100%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
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本次股份减持计划实施前，上海新致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致软

件”或“公司”）股东Oasis Cove Investments Limited（以下简称“OCIL”）持有公司
股票6,115,824股，占公司股份总额2.3263%；公司股东Acmecity Limited（以下简
称“AL”）持有公司股票 2,726,695股，占公司股份总额 1.0372%；公司股东Cen⁃tral Era Limited（以下简称“CEL”）持有公司股票 6,115,824股，占公司股份总额2.3263%。OCIL、AL、CEL为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票14,958,343股，占公
司股份总额5.6898%。上述股份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取得的股份以及公司实
施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取得的股份，且均已解除限售。

公司股东常春藤（昆山）产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昆山常春藤”）
持有公司股票3,324,429股，占公司股份总额1.2645%；常春藤（上海）三期创业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上海常春藤”)持有公司股票610,657股，占公
司股份总额0.2323%；日照常春藤创新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

“日照常春藤”）持有公司股票 407,105股，占公司股份总额 0.1549%；昆山常春
藤、上海常春藤、日照常春藤为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票 4,342,191股，占
公司股份总额1.6517%。上述股份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取得的股份以及公司
实施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取得的股份。

公司股东上海点距投资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上海点距”）持
有公司股票7,531,423股，占公司股份总额2.8648%。上述股份为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前取得的股份以及公司实施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取得的股份。●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公司于2025年8月20日披露了《上海新致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减持股份
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5-041），股东OCIL、AL、CEL一致行动人合计拟通过集
中竞价或大宗交易的方式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5,257,928股，不
超过公司股份总额的2%；股东昆山常春藤、上海常春藤、日照常春藤一致行动人
合计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的方式减持合计持有的公司股票不超过 4,342,191股，不超过公司股份总额的 1.6517%；上海点距拟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其
所持有公司股票合计不超过公司股票2,628,964股，不超过公司股份总额的1%。

公司于2025年12月9日分别收到上述股东出具的《股份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告知函》，截至2025年12月9日，昆山常春藤、上海常春藤、日照常春藤已通过集
中竞价或大宗交易的方式合计减持公司股份4,342,191股；OCIL、AL、CEL一致行
动人已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合计减持公司股份2,413,500股；上海点距已通过集中
竞价方式合计减持公司股份2,628,964股。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OCIL、AL、CEL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否
其他：合计持股5%以上股东

14,958,343股

5.6898%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IPO前取得：11,506,418股

其他方式取得：3,451,925股

注：其他方式取得所指为公司实施的2021年度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昆山常春藤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否
其他：5%以下股东

3,324,429股

1.2645%
IPO前取得：2,557,253股

其他方式取得：767,176股

注：其他方式取得所指为公司实施的2021年度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上海常春藤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否
其他：5%以下股东

610,657股

0.2323%
IPO前取得：469,736股

其他方式取得：140,921股

注：其他方式取得所指为公司实施的2021年度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日照常春藤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否
其他：5%以下股东

407,105股

0.1549%
IPO前取得：313,158股

其他方式取得：93,947股

注：其他方式取得所指为公司实施的2021年度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上海点距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否
其他：5%以下股东

7,531,423股

2.8648%
IPO前取得：5,793,402股

其他方式取得：1,738,021股

注：其他方式取得所指为公司实施的2021年度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第一组

第二组

股东名称

OCIL、AL、CEL
合计

昆山常春藤

上海常春藤

日照常春藤

合计

持有数量
（股）

14,958,343
14,958,343
3,324,429
610,657
407,105

4,342,191

持有比例

5.6898%
5.6898%
1.2645%
0.2323%
0.1549%
1.6517%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董事为同一人 Tan Bien Chuan（陈敏
川）

一

受同一主体控制

受同一主体控制

受同一主体控制

一

注：上述持股比例为披露减持计划公告时股东的持股比例。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股东因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披露的减持时间区间届满

股东名称

减持计划首次披露日期

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价格区间

减持总金额

减持完成情况

减持比例

原计划减持比例

当前持股数量

当前持股比例

OCIL、AL、CEL
2025年8月20日

2,413,500股

2025年9月10日～2025年12月9日

集中竞价减持，2,413,500股

17.96～22.63元/股
48,122,925.50元

已完成

0.9180%
不超过：2%
12,544,843股

4.7718%
股东名称

减持计划首次披露日期

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价格区间

减持总金额

减持完成情况

减持比例

原计划减持比例

当前持股数量

当前持股比例

昆山常春藤

2025年8月20日

3,324,429股

2025年9月10日～2025年12月9日

集中竞价减持，524,429股
大宗交易减持，2,800,000股

18.09～24.80元/股
75,299,645.66元

已完成

1.2645%
不超过：1.2645%
0股

0%
股东名称

减持计划首次披露日期

上海常春藤

2025年8月20日

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价格区间

减持总金额

减持完成情况

减持比例

原计划减持比例

当前持股数量

当前持股比例

610,657股

2025年9月10日～2025年12月9日

集中竞价减持，610,657股

21.50～23.13元/股
13,606,150.92元

已完成

0.2323%
不超过：0.2323%
0股

0%
股东名称

减持计划首次披露日期

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价格区间

减持总金额

减持完成情况

减持比例

原计划减持比例

当前持股数量

当前持股比例

日照常春藤

2025年8月20日

407,105股

2025年9月10日～2025年12月9日

集中竞价减持，407,105股

21.50～23.13元/股
9,031,838.16元

已完成

0.1549%
不超过：0.1549%
0股

0%
股东名称

减持计划首次披露日期

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价格区间

减持总金额

减持完成情况

减持比例

原计划减持比例

当前持股数量

当前持股比例

上海点距

2025年8月20日

2,628,964股

2025年9月10日～2025年12月9日

集中竞价减持，2,628,964股

17.84～23.74元/股
53,473,099.79元

已完成

1%
不超过：1%
4,902,459股

1.8648%
（二）本次减持是否遵守相关法律法规、本所业务规则的规定 √是□否
（三）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四）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 □未实施√已实施
（五）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未达到√已达

到
（六）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是√否
（七）是否存在违反减持计划或其他承诺的情况 □是√否
特此公告。

上海新致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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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新致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结果公告


